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正）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36_53480.htm 【标 题】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正）【分 类】诉讼及非诉讼程

序法类【时 效 性】有效【颁布时间】1996.03.17【实施时间

】1980.01.01【发布部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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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程序 第五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编 执 行 附 则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和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

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

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

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

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

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

、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

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

使这些权力。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

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国家

安全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

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 第五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

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六条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

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第七条 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八

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第九条 各民族

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

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

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

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 第十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

，实行两审终审制。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

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



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第十二条 未经人民法院依

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判

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 第十四条 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

的诉讼权利。 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

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

场。 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

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第十五条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

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一）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二）犯罪已

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四）依

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五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

究刑事责任的。 第十六条 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的，适用本法的规定。 对于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

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七条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

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

协助。 第二章 管 辖 第十八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

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

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

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

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

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



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

接受理。 第十九条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

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第二十条 中级人

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 （一）反革命案件、危害

国家安全案件； （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

案件； （三）外国人犯罪的刑事案件。 第二十一条 高级人民

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

的重大刑事案件。 第二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

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第二十三条 上级人民法

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

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

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

判。 第二十四条 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

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

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五条 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

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六条 上级人民

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指

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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